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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远洋渔业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远洋渔业协会团体标准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上海海洋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石永闯、张胜茂、张衡、杨胜龙、唐峰华、樊伟、吴峰、吴祖立、程田飞。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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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洋灯光围网渔业电子监控数据记录及处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远洋灯光围网渔业电子监控系统的监控对象和监控信息，并确立了数据管理与应用规

范。 

本文件适用于远洋灯光围网渔业生产过程中的信息化应用与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260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 

GB/T 31488  安全防范视频监控人脸识别系统技术要求。 

T/COFA XXXX  金枪鱼延绳钓电子监控系统配置与应用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T 31488、T/COFA XXXX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EM 配置与布设要求 

EM系统、EM摄像机、船载硬盘录像机等软硬件应符合T/COFA XXXX规定的要求。 

EM 布控 

远洋灯光围网渔船上应安装不少于 4台 EM摄像机，摄像机的安装位置如图 1所示，其中，1号、2

号、5号和 7号摄像机为必配摄像机，3号、4号和 6号摄像机为选配摄像机。主要监控内容如下： 

a) 1号摄像机拍摄船首海面区域，用于监测船首海面水花状态； 

b) 2号与 3号摄像机拍摄甲板绞车区域，用于监测绞车状态及船舶整体状态； 

c) 4号摄像机用于拍摄船尾海面区域，用于监测船尾海面水花状态； 

d) 5号摄像机用于拍摄船尾甲板区域，用于监测船尾甲板作业状态； 

e) 6号与 7号摄像机拍摄船舱内工作区域，用于监测进鱼情况、船员整理鱼箱、渔获装箱等状态。 

 

 

 



T/COFA 0017—2022 

2 

 
标引序号说明： 

①——1号摄像机； 

②——2号摄像机； 

③——3号摄像机； 

④——4号摄像机； 

⑤——5号摄像机； 

⑥——6号摄像机； 

⑦——7号摄像机。 

注： 图中箭头指向“→”为摄像机的拍摄方向。 

图1 EM摄像机安装位置示意图 

5 EM 监控对象与信息要求 

渔船信息 

EM监控的渔船信息，包含渔船船名、船名号、船籍港及代码、主机功率等渔船基础信息、航次信息、

作业位置信息和船员信息等。渔船记录应包括T/COFA XXXX规定的内容。 

渔具信息 

渔具信息从渔船捕捞许可证或渔具供应商获取，应包括： 

a) 灯光围网网衣材料和尺寸； 

b) 网衣网片数量； 

c) 网衣网目尺寸； 

d) 纲索类型和数量； 

e) 各纲索材料和装配长度； 

f) 属具类型。 

渔船作业状态信息 

EM监控灯光围网渔船状态信息，应包括以下内容： 

a) 航行时的海面水波情况； 

b) 收放网时，卷网机工作情况； 

c) 船员协助收放网工作过程； 

d) 围网网衣下水和载有渔获物的网具收起过程； 

e) 储鱼仓装载渔获物过程； 

f) 吸鱼泵工作及渔获运输管道口出鱼情况； 

g) 船员在船舱内拣收渔获物、整理渔获物纸箱和转载渔获过程。 

渔获物信息 

EM监控渔获物信息，应包括T/COFA XXXX规定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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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捕渔获物信息 

EM监控捕捞过程误捕渔获物信息，应包括T/COFA XXXX规定的内容。 

6 EM 数据管理与应用 

EM 数据审查 

6.1.1 EM数据审核员，应经远洋渔业组织培训认可。 

6.1.2 审核要求 

具体审核要求如下： 

a) EM硬件设备的安装和供应商，均应经评价合格； 

b) EM软件和技术支持商，均应经评价合格； 

c) EM数据质量，应经评价合格。 

数据传输 

数据可通过物理硬盘邮寄方式加密传递，也可通过卫星、蜂窝或无线端口方式加密传输。为减少数

据量，渔船非捕捞作业状态时，可不记录视频影像，或录制较低分辨率影像。 

数据解析 

数据解析过程中，应输出渔获数量、种类和捕获位置等数据。必要时，数据解析可在第三方监督下

进行。接收或持有原始素材者应遵守有关隐私和保密的法律限制。 

读取与分享 

可通过EM的显示器上查看EM记录的视频。EM审查员对视频经过审查和解析后，可向渔民、渔业组织、

渔业监管机构等提供分析报告。视频和提取的数据应同时满足合规性和科学需求。 

存储 

专业技术人员在两个航次之间应当提取存储设备中的数据或更换存储设备。EM数据保存期限宜不少

于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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